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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反對權數：7,661 權 

（含電子投票 7,661 權） 
0.03%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70,928 權 

（含電子投票 70,928 權） 
0.28% 

本議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一四年度虧損撥補案，提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 114 年度期初未分配盈餘為 NT$0 元，加計精算收益列入保留盈餘

NT$534,818 元，及減去稅後淨損 NT$115,357,015 元後，待彌補虧損共計

NT$114,822,197 元，擬以法定盈餘公積 NT$35,601,595 元、特別盈餘公積

NT$9,230,476 元及資本公積 NT$46,431,022 元彌補虧損後，期末待彌補虧損為

NT$23,559,104 元。虧損撥補表請參閱附件四。 

2、以上，謹 提請承認。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24,931,583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24,838,480 權 

（含電子投票 1,002,224 權） 
99.62% 

反對權數：12,174 權 

（含電子投票 12,174 權） 
0.04%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80,929 權 

（含電子投票 80,929 權） 
0.32% 

本議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捌、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選舉第十二屆董事案。 

說  明：1、本公司第十一屆董事任期於 115 年 6 月 14 日屆滿，依公司法第 195 條、第 199-1

條及本公司章程規定，提前全面改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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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十二屆新任董事任期自民國 115 年 6 月 11 日起至民國 118 年 6 月 10 日，於本

次股東會會議結束後即生效就任。 

3、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提請股東會選任董事七席（含獨立董事三席）。 

4、本次擬改選之董事，依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之規定辦理。 

5、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有關本次提名董事之候選人名單與其學歷、經歷、

持有股數如下： 

董事 

候選人 
學      歷 經         歷 現         職 持有股份 

林振興 台灣大學電機研究所 台灣茂矽電子（股）公司

產品開發部副處長 

本公司董事長 

Oriental Crystal Investments Ltd.法

人董事代表人 

Max Growth Holdings Ltd.董事 

宜發微電子（深圳）有限公司董事 

佑新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佑旺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3,873,055 

翁啟培 中原大學電機系 台灣茂矽電子（股）公司

產品開發部副理 

本公司董事、總經理及研發主管 

Max Growth Holdings Ltd.董事 

宜發微電子（深圳）有限公司董事 

佑新投資（股）公司董事 

佑旺投資（股）公司董事 

2,119,316 

張郁仁 中興大學企研所 台貿國際有限公司負責

人 

本公司董事 

台貿國際有限公司負責人 
250,000 

詹文凱 台灣大學法律系博士 德誠聯合法律事務所合

夥律師 

本公司董事 

德誠聯合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0 

獨 

立 

董 

事 

黃永芳 中興大學會計系 財政部交通銀行 

德韋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本公司獨立董事 

德韋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德韋管理顧問(股)公司董事 

0 

沈茂添 淡江大學土木工程系 台灣光罩（股）公司董

事暨副總經理 

本公司獨立董事 

松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九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新特系統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0 

洪仙玲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

(高階主管管理學程)碩

士 

笙泉科技(股)公司管理

處協理 

勤茂資通(股)公司財務

長 

醫療財團法人竹銘基金會財務部

協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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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獨立董事候選人黃永芳先生，自擔任公司獨立董事，任期已連續達三屆，考量

因其經驗豐富能為本公司提供重要建言，公司需借重其專業，於行使獨立董事

職責外，仍發揮其專長，並給與董事會監督及提供專業意見，故本次選舉擬繼

續提名其擔任本公司獨立董事。 

6.以上，謹 提請選舉。 

選舉結果：第十二屆董事當選名單如下： 

職  稱 戶名或姓名 得票權數 職  稱 戶名或姓名 得票權數 

董事 林振興 26,608,888 獨立董事 黃永芳 23,740,977 

董事 翁啟培 24,994,632 獨立董事 沈茂添 23,709,200 

董事 張郁仁 24,053,601 獨立董事 洪仙玲 23,678,772 

董事 詹文凱 24,019,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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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其他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解除本公司第十二屆新任董事有關公司法第 209 條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說  明：1、擬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本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應取得股東會之許可。 

2、爰依法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第十二屆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如下： 

新任董事 擔任其他公司董事、經理人 

沈茂添 

松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九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新特系統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3、以上，謹 提請討論。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24,931,583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24,804,123 權 

（含電子投票 967,867 權） 
99.48% 

反對權數：20,632 權 

（含電子投票 20,632 權） 
0.08%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106,828 權 

（含電子投票 106,828 權） 
0.42% 

本議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拾、臨時動議：無。 

拾壹、散會。 

註：本次股東會各議案均無股東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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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對佑華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4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之關鍵查核事

項敘明如下：  

銷貨收入真實性  

  佑華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主要銷售產品為語音控制積體電路、微控制語

音產品及錄音積體電路，因其市場變化，針對收入成長顯著及新增之銷售客

戶銷貨收入可能虛增之風險增加，對個體財務報表影響重大，故本會計師將

前述收入之認列列為關鍵查核事項。  

  本會計師對此之查核程序包括：  

 1.  藉由瞭解有關銷貨交易循環之相關內部控制制度及作業程序，以確認並

評估進行銷貨交易時之相關內部控制作業是否有效；  

 2.  取得前述銷售對象全年度收入之交易彙總明細，確認其交易明細之完整

性，並自收入成長顯著及新增之銷售客戶明細中選取適當樣本檢視原始

訂單、客戶簽收文件，以及檢視應收帳款收款金額、匯款憑證與對象是

否與收入對象相符，確認其收入認列之真實性。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

體財務報表，且維持與個體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

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佑華微電子股份有

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

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佑華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

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佑華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

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

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

係高度確信，惟依照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

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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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

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

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

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

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

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

核程序，惟其目的非對佑華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

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

之合理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

以及使佑華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

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

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

注意個體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

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

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佑華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

能力。  

 5.  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

體財務報表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  對於佑華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以對個體財務報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

行，並負責形成佑華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

重大查核發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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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對佑華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14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

關鍵查核事項敘明如下：  

銷貨收入真實性  

  佑華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銷售產品為語音控制積體電

路、微控制語音產品及錄音積體電路，因其市場變化，針對收入成長顯著及

新增之銷售客戶銷貨收入可能虛增之風險增加，對合併財務報表影響重大，

故本會計師將前述收入之認列列為關鍵查核事項。  

  本會計師對此之查核程序包括：  

 1.  藉由瞭解有關銷貨交易循環之相關內部控制制度及作業程序，以確認並

評估進行銷貨交易時之相關內部控制作業是否有效；  

 2.  取得前述銷售對象全年度收入之交易彙總明細，確認其交易明細之完整

性，並自收入成長顯著及新增之銷售客戶明細中選取適當樣本檢視原始

訂單、客戶簽收文件，以及檢視應收帳款收款金額、匯款憑證與對象是

否與收入對象相符，確認其收入認列之真實性。  

其他事項  

  佑華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業已編製民國 114 及 113 年度之個體財務報

表，並經本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經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

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表，且維持與合併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

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佑華微電子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

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佑華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或停

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佑華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

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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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

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

係高度確信，惟依照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

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

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

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

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

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

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

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

核程序，惟其目的非對佑華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內部控制之

有效性表示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

之合理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

以及使佑華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

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

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務

報表使用者注意合併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

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

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佑華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  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

併財務報表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